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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0年12月20日

（2010）浙杭商终字第1261号
周密：本院审理的你与浙江华浦磁电有限公司、陈恺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0）浙杭商终字第126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为：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414元，由浙江华
浦磁电有限公司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视为送
达。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0）杭下商初字第1803号

浙江华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殷建萍
诉你及浙江环复建设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
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西商初字第1316号

董亚萍：本院对原告胡俊荣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杭西商初字第1316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0）杭西商初字第978号

张小磊：本院受理原告项雪荣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 (2010) 杭西商初字第
97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0）杭西商初字第1099号
徐志龙：本院对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黄

龙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0）杭西商初字第1099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0）杭西民初字第2407-2409号

杨荻薇、李历、刘道法：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证大物业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诉你方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8：4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32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0）杭西商初字第1644号

曹春永：本院受理李明雅诉你及陈顺娟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5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2525开庭审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0）杭西泗民初字第188号

陈家龙：本院对华世浩诉你债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杭西泗民初字第
18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0）杭江商初字第601号

袁增伟、周春芳：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海皇饲料开发有
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杭江商初字第601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0）杭富民初字第1962号

郑美杏：本院受理原告华建忠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
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八十四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原告起诉要求：
请求判决与你离婚。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院将由吴贤祥担任
审判长与审判员戚利尧、人民陪审员韩峰明共同组成合
议庭，并定于2011年 3月18日8时30分在富阳市人民
法院12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0）杭富新商初字第419号

许早凤：本院对原告王生良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杭富新商初字第

41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0）杭桐民初字第628号

戴民：本院对原告温国标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杭桐民初字第628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0）甬东商初字第957号

洪冬冬、洪永年、龚杰：本院受理原告包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纠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0）甬东商初字第
95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1800号
张宇春、周勇：本院受理原告吕寿海诉被告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0）
甬海商初字第180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金义民初字第2825号

叶志根：本院受理杜召华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义乌市分公司、叶志根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

赔偿纠纷一案，因你长期在外，下落不明，无法送达有关法
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诉请判决被
告赔偿医疗费等共计7868.77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和三十日。本案依法由审判
员陈建清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于月才、人民陪审员王一
飞组成合议庭，定于2011年 3月15日9时在交通审判庭
（义乌市交警大队二楼211室）公开进行审理。届时被告应
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0）金义经催字第52号

申请人叶汉堂遗失银行本票一份，向本院申请公示
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九十六条之规定，现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票号
为GH/0346173790，出票日期为2010年 10月 21日，出
票金额为600000元，申请人为叶汉堂，收款人为朱英的
银行本票）。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
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
决，宣告上述银行本票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
权利的行为无效。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0）金义经催字第66号

申请人王红花遗失银行本票一份，向本院申请公示
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票号
为：DH/0310154933，出票日期为2010年 11月 30日，出
票金额为185800元，申请人为王红花，收款人为王聪的
银行本票）。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
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
决，宣告上述银行本票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
权利的行为无效。 义乌市人民法院

本栏目由浙江思源昆仑律师事务所协办
主任：吕思源常务副主任：吕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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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镜像 热点解答

异地购物满意度低
消保委教你维权对策

■周雁卢云华

宁波市消保委12月17日公布的一份调研报告显
示：2009年以来，宁波消费者异地购物投诉案件多达
500件，消费者对外出旅游购物的满意度只为30％。

据了解，当前异地购物主要有两种渠道：消费
者外出时购买商品；通过网络、电视、电话等媒介以
邮递方式购买外地商品。

对此，宁波消保委提醒，在异地购物中权益受到
损害时，消费者应向经营者所在地消协或消保委投
诉。而且，要弄清楚投诉对象是生产者还是销售者。
按照谁经销谁负责的原则，最好先同销售地的经营
者协商，协商不成再向当地消协或消保委投诉。

当然，消费者也要强化自我保护意识。异地购
物最好选择正规、声誉好的商店。要向经营者索要
凭证，如发票、保修卡等。

如果是通过网络、电视、电话等媒介购物，验货
是商品交易中的重要环节，收到实物后一定要仔细
检验，验收合格后再付费。

购买的商品要及时使用，发现问题及时投诉。
因为商品的保质期和保修期都有时间限制，消费者
投诉也有时间限制，超过时限，权益就难以保障。

潘先生问：
今年我和孙某打了一场官司，因为他欠我的

钱，法院判我胜诉，但孙某还是没还钱。今年9月，
我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当时法院调查发现孙某暂
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10月初，我得知孙某于前年
在保险公司投了人身保险，请问，我可以要求法院
强制执行孙某已交的保险费吗？

本报作答：
我国《保险法》所规定的人身保险属于商业保

险范畴，即由投保人支付保险费，保险公司承担给
付保险金责任的商业行为，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
由保险合同明确规定。缴纳保险费是投保人的基本
义务，已缴纳的保险费，所有权属于保险人。因此，
法院不会把保费作为投保人的财产予以强制执行。

■杨治这也算诽谤？

■朱慧卿画

湖南长沙天心区网友刘华，拍摄强拆现场时被民警抓走。结
果，警方以他11月6日发表的博文《任志强来了，我失业了！》诽谤
他人为由，将其行政拘留10天。任志强否认报案，称不知情。

消费警示

“ 资金游戏”不卖商品只玩钱
即便有个“退出机制”也还是传销

“ 老赖”没钱供执行，可以
执行他的保险费吗？

案例透视

退出机制掩盖不了传销本质
杨某、吴某所从事的“资金游戏”实质就是传销。
检察官在办案的过程中注意到，这个“资

金游戏”与一般传销活动的不同之处在于：其
一，该“游戏”并不以推销商品或提供服务为
名，只是纯粹的资金运作；其二，该“游戏”设立
了一个退出机制，即始终把五星级会员的人数
控制在3人，当有会员从四星级升至五星级
时，排名第一的五星级会员就会退出该“游

戏”。杨某、吴某夫妇也正是借此理由来否认
他们所从事的活动属于非法传销。

对此，办案检察官指出，根据《禁止传销条例》
的规定，传销是指组织者或经营者发展人员，通过
对被发展人员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或销
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或者要求被发展
人员以交纳一定费用为条件取得加入资格等方式
牟取非法利益，扰乱经济秩序的行为。

因此，杨某、吴某夫妇的行为无疑属于传
销的范畴。

■《法制晚报》那佳季刚

杨某、吴某夫妇经同事介绍，在湖南省
株洲市参与了一个“资金游戏”，该“游戏”
宣称参与者最后能获利800万元。

“游戏”将会员分为三星、四星和五星3
个级别。新会员需要交纳一定的资金来购
买相应数量的虚拟份额，一个份额3000余
元。

成为三星级会员，至少需要购买21个
份额。因此，参与该“游戏”至少要交6万余
元的入会费。此后，获得65个份额可成为
四星级会员，获得600个份额到达五星
级。

进入“游戏”后，会员即可向下发展新
会员，新会员投资的份额可累积计算到上
家的名下。也就是说，会员发展下线人数越
多，级别就越高，提成也越多。

杨某、吴某被民警抓获时，都已经到达
五星级。杨某在“游戏”中负责拟定资金分
配方案，而吴某则负责发钱和为准备投资
的会员讲课、解释规则。

近日，二人因涉嫌非法经营罪被北京
丰台检察院提起公诉。

评析

高额回报羊毛出在羊身上
近年来，传销活动的形式不断翻新，不少人

都被其有别于传统传销活动的外在形式所迷
惑，不自觉地卷入传销组织中，蒙受巨大损失。

对此，检察官认为，虽然传销活动的形式
呈现多元化，但都有4点基本特征。

首先，传销组织都要求入会人员缴纳费
用获得准入资格；其次，大肆鼓吹参与者可以
获得高额回报，但事实上最终获利的只有极
少数人；再次，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层级
越高，获得提成越多；最后，活动具有较为严

密的组织性。
一旦认清了传销活动的这些特征，无论

传销组织将其形式加以怎样的“包装”，都可
以识破。

同时，冷静分析、克制贪欲也是免受传销
之害的关键。

就拿本案中的“资金游戏”来说，“游戏”
宣称参与者最后能够获利800万元，但仔细分
析便不难发现，会员所交的钱款并未被用于经
营活动使其增值，也就是说，“游戏”中用于分
配的资金是固定的。因此，如果一部分人获利，
就必定有另一部分人亏损相应的资金。 张骊浔画


